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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會報 105年第 6次會議 
本市交通執法及事故分析報告案 

報告機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壹、案由：警察局 105年 5月份交通執法及事故分析報告。 

貳、說明： 

一、執法績效分析： 

（一）重大交通違規 

針對易影響交通安全之 8項重大交通違規行為，105年 5月份

取締計 2萬 4,098件，以舉發單位區分，松山分局取締 3,367

件最多、中山分局取締 2,628 件次之、大安分局取締 2,294

件再次之。 

 

單位 舉發件數 

合計 24,098  

大同分局 1,424  

萬華分局 1,209  

中山分局 2,628  

大安分局 2,294  

中正第一分局 1,386  

中正第二分局 1,581  

松山分局 3,367  

信義分局 1,638  

士林分局 2,072  

北投分局 1,703  

文山第一分局 640  

文山第二分局 1,158  

南港分局 547  

內湖分局 2,051  

其他 400 

 

以舉發項目區分，「機車行駛禁行機車道」取締 5,322件最多、

「機車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取締 4,937件次之、「逆向行駛」

取締 4,672件再次之。 

 

項目 舉發件數 

酒後駕車 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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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紅燈 3,548  

嚴重超速 398  

逆向行駛 4,672  

轉彎未依規定 4,134  

蛇行、惡意逼車 10  

機車行駛禁行機車道 5,322  

機車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 4,937  

 

（二）酒後駕車 

1、本局 105年 5月取締計 1,077件，各分局以萬華分局取締 169

件最多、中山分局取締 132 件次之、大同分局取締 104 件再

次之。 

2、105年 5月未發生酒駕交通事故死亡案件，各單位防制成效良

好，請繼續保持。105年 5月相關取締件數及事故傷亡情形分

析如下： 

分局 取締件數 
酒駕肇事 

致人死亡人數 

酒駕肇事 

致人受傷人數 

大同分局 104  - - 

萬華分局 169  - 1 

中山分局 132  - - 

大安分局 68  - - 

中正第一分局 39  - - 

中正第二分局 63  - - 

松山分局 30  - - 

信義分局 56  - - 

士林分局 53  - - 

北投分局 56  - - 

文山第一分局 29  - - 

文山第二分局 24  - - 

南港分局 23  - - 

內湖分局 48  - - 

其他（保大、交大） 183 - - 

合計 1,077 0 1 

 

（三）違規停車 

本局 105 年 5 月取締違規停車計 7 萬 4,772 件以舉發單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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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大安分局取締 8,281 件最多、信義分局取締 6,434 件次

之、內湖分局取締 6,005件再次之。 

單位 舉發件數 

合計 74,772 

大同分局 5,139  

萬華分局 3,817  

中山分局 5,792  

大安分局 8,281  

中正第一分局 2,715  

中正第二分局 2,378  

松山分局 5,410  

信義分局 6,434  

士林分局 4,170  

北投分局 3,714  

文山第一分局 2,028  

文山第二分局 1,871  

南港分局 2,063  

內湖分局 6,005  

其他 14,955 

 

以舉發項目區分，以「18-20時」取締 1萬 3,155件最多、「16-18

時」取締 1萬 500件次之、「10-12時」取締 9,713件再次之；

以「2-4時」取締 108件及「4-6時」取締 187件較少；另本

局於深夜 0-6時執行違規停車勸導計 11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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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5月違規停車舉發熱區： 

序 中心點最近門牌 熱區範圍 

1 
松仁路 90 號 (距

離 77.51公尺) 

 

2 
華陰街 32 號 (距

離 17.3公尺) 

 

3 

忠孝東路 4 段 180

號 (距離 11.75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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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武昌街 2段 120巷

4 號 (距離 8.36

公尺) 

 

5 
館前路 26 號 (距

離 6.82公尺) 

 

6 
萬全街 154號 (距

離 7.58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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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羅斯福路 3 段 286

巷 3 號  (距離

13.76公尺) 

 

8 

中華路 1段 114巷

17 號 (距離 8.54

公尺) 

 

9 

延平北路 6 段 56

號 (距離 9.72 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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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承德路 1 段 77 巷

12 號 (距離 2.36

公尺) 

 

 

三、交通事故分析： 

（一）本期本市發生 A1類交通事故統計分析如下： 

1、本期（5月）發生 7件、死亡 7 人（士林及內湖分局各 2 件，

中山、大安及北投分局各 1件），與 104年同期（發生 6件、

死亡 6人）比較，增加 1件 1人。 

2、本局配合交通局逐案現場會勘，共同研擬改善意見，涉及工

程改善部分由權責單位辦理，本局則於事故地點周圍加強交

通違規取締，以維用路人安全。 

105年 5月 104年同期比較 車種 105年 5月 104年 5月 增減情形 

7件 

7人 

增加 1件 

增加 1人 

汽車 0 0 - 

機車 5 6 減少 1人 

行人 2 0 增加 2人 

慢車 0 0 - 

3、105年 1-5月全國死亡人數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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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每 10萬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為 1.29人，在全國及六都直

轄市均為第二，僅次於新北市 1.26人。 

 

（二）本年 A1、A2類交通事故監測燈號分析： 

1、 本(5)月肇事狀況分析：統計 105 年 5 月 A1、A2 類交通事故

計發生 1,849 件，死亡 7 人、受傷 2,316 人，較前 3 年基準

值肇事件數增加 90件(黃燈)、死亡人數增加 0.1人(黃燈)、

受傷人數減少 50人(綠燈)；總指標監測燈號為黃燈。 

總指標 中指標 汽車 機車 行人 慢車 

● 

肇事件數● 

1,894 

● 

930 

● 

857 

● 

22 

● 

40 

死亡人數● 

7 

● 

0 

● 

5 

● 

2 

● 

0 

受傷人數● 

2,316 

● 

110 

● 

1,964 

● 

145 

● 

97 

註：監測燈號係以前三年各月平均肇事發生情形為基準，依本年資料落點之百

分等級區間給予燈號，●0-50%、●50%-60%、●60%-80%、●80%-100%。 

 

2、 肇事狀況整體分析：統計 105年 1-5月 A1、A2類交通事故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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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 8,993 件，死亡 35 人、受傷 11,533 人，較前 3 年基準

值肇事件數增加 199件(黃燈)、死亡人數增加 0.3人(黃燈)、

受傷人數減少 280人(綠燈)；總指標監測燈號為綠燈。 

總指標 中指標 105年 1-5月 前 3年基準值 增減情形 

● 

肇事件數 

● 
8,993 8,794 增加 199件 

死亡人數 

● 
35 34.7 增加 0.3人 

受傷人數 

● 
11,533 11,813 減少 280人 

註：監測燈號係以前三年各月平均肇事發生情形為基準，依本年資料落點之百

分等級區間給予燈號，●0-50%、●50%-60%、●60%-80%、●80%-100%。 

 

(1) 肇事件數分析：本市 105 年 1-5 月 A1、A2 類交通事故發生

8,993 件，另以「肇事車種」區分，汽車計發生 4,844 件、

機車 3,863 件、行人 123 件、慢車 163 件；與前 3 年基準值

相比，汽車及行人肇事有明顧增加，致燈號異常(汽車及行人

肇事紅燈、其餘車種綠燈)。 

中指標 小指標 燈號 105年 1-5月 前 3年基準值 增減情形 

肇事件數 

● 

汽車 ● 4,844 4,638 增加 206件 

機車 ● 3,863 3,886 減少 20件 

行人 ● 123 95 增加 28件 

慢車 ● 163 175 減少 12件 

註：監測燈號係以 102年至 104年平均值為基準。 

 

(2) 肇事死亡人數分析：本市 105年 1-5月 A1類交通事故死亡人

數計 35人，另以「車種」區分，汽車計有 2 人、機車 21 人、

行人 10人、慢車 2人；與前 3年基準值相比，死亡人數無明

顯起伏，監測燈號顯示機車死亡為黃燈，汽車、行人及慢車

死亡為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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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標 小指標 燈號 105年 1-5月 前 3年基準值 增減情形 

死亡人數 

● 

汽車 ● 2 2.1 減少 0.1人 

機車 ● 21 19.2 增加 1.8人 

行人 ● 10 11.1 減少 1.1人 

慢車 ● 2 2.4 增加 0.4人 

註：監測燈號係以 102年至 104年平均值為基準。 

 

 

(3) 肇事受傷人數分析：本市 105年 1-5月 A1、A2類交通事故受

傷人數共 11,533人，以「車種」區分，汽車計有 650人、機

車 9,472 人、行人 974 人、慢車 437 人；與前 3 年基準值相

比，監測燈號顯示行人、汽車受傷為橘燈、其餘車種為綠燈。 

中指標 小指標 燈號 105年 1-5月 前 3年基準值 增減情形 

受傷人數 

● 

汽車 ● 650 629 增加 21人 

機車 ● 9,472 9,818 減少 346人 

行人 ● 974 895 增加 79人 

慢車 ● 437 473 減少 36人 

註：監測燈號係以 102年至 104年平均值為基準。 

 

 

 

3、 橘紅色異常燈號分析 

(1) 汽車(肇事件數紅燈，受傷人數橘燈)： 

如以汽車發生交通事故觀之，肇事件數及受傷人數較前 3年基

準值增加約 4%，惟本年自 4月起已有逐月下降之趨勢；分析汽

車肇事原因，以未依規定讓車及右轉彎未依規定較多，未注意

車前狀況及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為次；汽車傷者自身肇事原因

以尚未發現肇事因素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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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平均值

該年度當期平

均值

近三年平均值

該年度當期平

均值

 

 

汽車肇事件數 102年至 105年趨勢圖 

 

 

 

 

 

 

 

 

 

 

 

註：汽車肇事指汽車為交通事故肇事主因。 

汽車受傷人數 102年至 105年趨勢圖 

 

 

 

 

 

 
 

汽車受傷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5月 563● 667● 640● 650● 

小指標 燈號 105年 1-5月 前 3年基準值 增減情形 

汽車肇事 ● 4,844 4,638 增加 206件 

汽車死亡 ● 2 2.1 減少 0.1人 

汽車受傷 ● 650 629 增加 21人 

與基準值比較 1-3月 1-4月 1-5月 

汽車肇事 +8.3%● +5.5%● +4.4%● 

汽車受傷 +13.7%● +7.4%● +3.4%● 

汽車肇事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5月 4,441● 4,580● 4,392● 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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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1-5月汽車肇事主因分析 

肇事原因 件數 

未依規定讓車 617 

右轉彎未依規定 421 

未注意車前狀況 358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296 

左轉彎未依規定 251 

 

105年 1-5月汽車傷者自身肇事原因分析 

肇事原因 件數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410 

未注意車前狀況 45 

未依規定讓車 22 

違反號誌管制 19 

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或不當行為 18 

 

(2) 行人(肇事件數紅燈、受傷人數橘燈)： 

以行人發生交通事故觀之，105 年 1-5 月肇事件數及受傷人數

較前 3年基準值增加 8%以上，惟肇事件數及受傷人數皆有逐月

下降之趨勢；分析行人肇事原因，以未走行人穿越道最多，未

依號誌指示穿越道路(闖紅燈)次之；行人傷者自身肇事原因以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為最多，未走行人穿越道及未依號誌指

示穿越道路次之。 

小指標 燈號 105年 1-5月 前 3年基準值 增減情形 

行人肇事 ● 123 95 增加 28件 

行人死亡 ● 10 11.1 減少 1.1人 

行人受傷 ● 974 895 增加 7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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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平均值

該年度當期平

均值

近三年平均值

該年度當期平

均值

 

 

 

行人肇事件數 102至 105年趨勢圖 
 

 

 

 

 

 

 

行人肇事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5月 91● 105● 89● 123● 

註：行人肇事指行人為交通事故肇事主因。 

 

 

行人受傷人數 102至 105年趨勢圖 
 

 

 

 

 

 

 

行人受傷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5月 982● 915● 856● 974● 

 

 

 

與基準值比較 1-3月 1-4月 1-5月 

行人肇事 +48.0%● +33.5%● +30.0%● 

行人受傷 +26.9%● +15.8%●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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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1-5月行人肇事主因分析 

肇事原因 件數 

未依規定行走行人穿越道 61 

未依號誌指示穿越道路 22 

其他引起事故之疏失或行為 15 

穿越道路未注意左右來車 7 

 

105年 1-5月行人傷者自身肇事原因分析 

肇事原因 件數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643 

未依規定行走行人穿越道 177 

未依號誌指示穿越道路 54 

其他引起事故之疏失或行為 47 

穿越道路未注意左右來車 43 

（三）小結： 

1、依據 105 年 1-5 月各類車種交通事故監測資料，本市交通事

故總指標為燈號平穩(綠燈)，惟汽車及行人肇事件數及受傷

人數燈號異常。 

2、汽車肇事件數及汽車受傷人數為警戒燈號(橘、紅燈)，且觀

察與前 3 年基準值相比，均有增加，本局分析汽車肇事主要

原因，除未依規定讓車、未注意車前狀況需持續加強安全駕

駛習慣教育之外，對於轉彎未依規定及違反號誌管制等違規

行為，業列為本局重點交通執法項目，將持續加強執法取締。 

3、行人肇事件數及行人受傷人數為警戒燈號(橘、紅燈)，有關

本市行人交通安全維護為本局肇事防制重點，定期於本局交

通會報提報行人事故統計分析資料，責由受傷人數較多之分

局專案報告，並提供易肇事時段、路段供各轄區分局規劃防

制勤務參考；除配合本府交通局加強宣導工作外，並依維護

行人交通安全專案計畫，加強取締車輛未禮讓行人。 

4、觀察本市汽車肇事件數及受傷人數自 4 月起逐月下降，而行

人受傷人數更是自 1 月起便逐月下降，顯示相關肇事防制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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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強執法、工程改善及交通安全宣導等)，已發揮一定成

效，本局當持續依相關計畫加強交通執法，以維護市民交通

安全。 

 

參、結語 

為維護本市道路交通安全與秩序，保障市民權益，本局將持續督

飭各分局針對違反號誌管制及轉彎未依規定之違規行為等肇事原

因分析涉有執法事項加強違規取締，另本月以行人交通事故異常

情形嚴重，本局當持續加強車輛不禮讓行人及行人違規執法取

締，並配合本府交通局政策利用各項場合加強交通安全宣導，期

以強化交通執法與安全宣導策略，有效防制交通事故發生，建構

本市更優質且安全之交通環境。 


